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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52 号建议

的答复

尊敬的刘绍年、曾焱、陈冰、封新保、刘志坚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大村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资金

投入”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

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有关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积

极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针对农村独居老人用餐不便、

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问题，在村级推广建设“孝老食堂”，

为农村老人提供膳食供应、休闲娱乐等物质和精神服务。东

山坝镇的枧田村、大布村居家养老中心、东韶乡的陂头村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梅江镇的城北社区、崇文社区等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孝老食堂”办得红红火火，得到广大群众的高

度认可。我县居家养老服务站点的建设主要抓好了以下几点：

一、明确了建站点形式，解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如何建

的问题。我县居家养老站点建设，建立由村（居）委员会牵

头，以自助、互助形式为主的老年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点）。

选择老年人口相对较多、居住相对集中、交通相对便利的场

地建设，主要依托村（居）社区，对其现有集体房产，村（居）

富余房屋及公共服务设施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如本地闲置的

村小学校舍、仓库、祠堂等场所进行改扩建。动员引导热心

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捐款、村（居）筹资新建等。搭建一个

配有孝老食堂、日间休息室、娱乐活动室等基本设施的场所。

二、规范了建设规模，解决站点建设标准问题。服务站

点建设规模一般不得少于 150 ㎡，满足相关功能的开展；站

点内部建设主要围绕适老化、舒适化、温馨化（墙壁、桌椅

和墙上布置等注意温馨雅致颜色搭配）等三个标准，做到“把

老年人请进来”。每个站点都配有生活服务用房（厨房、餐

厅、休息室）、文娱用房（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配置

老人休息床、棋牌桌、电视、基本炊具及用餐设备，健身康

复器材、一定数量的藏书和报刊杂志等。

三、开辟筹资渠道，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通过“向

上争取一点、县财政奖补一点，村集体支持一点、社会筹集

一点、老年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2022 年至今，

争取中央、省、市福彩资金支持我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嵌

入式养老院）建设补助资金 130 余万元。中共宁都县委、宁



都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宁

发〔2015〕5 号文件）规定：“对按标准新建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站）、农村颐养之家（幸福院）等日间照料机构，

县里实行‘以奖代补’，县财政按建设规模一次性给予每个

5-10 万元的建设补助”。2023 年，县财政拨付 260 万元，

用于支持 2022 年度全县居家养老站点建设和运营补助。

对于孝老食堂老人伙食费，通过村集体挤一点，老人就

餐交一点（不低于用餐成本的 50%，约每人交 3－5 元，具体

由各乡镇、村根据经济状况自行决定），东山坝大布、枧田

居家养老中心按老年人年龄段划分交费标准，年龄越轻的交

费越多，90 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梅江镇崇文孝老食堂采取

市场行为赚一点（可在保障本社区老人就餐的前提下，向社

会上其他人员提供就餐，增加收入），弥补资金不足问题。

东韶乡陂头村、发动社会、乡贤捐一点的办法解决。

四、成立了老年协会（理事会），解决谁来管的问题。

依靠基层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成立村老年协会（理

事会），充分发挥农村老年人协会作用，广泛吸收志愿者等

社会热心人士参与。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举德高望重、

热衷公益的村民、老党员、老干部担任站点（食堂）理事会、

监事会成员，参与站点（“孝老食堂”）管理，同时，在村

民或相对年轻、健康的老人选择责任心强的人担任食堂管理

员、采购员、厨师等工作人员。同时，从本村（居）民中遴

选组建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伍，排好时间，轮流为“中心、站

点”老人提供烹饪、卫生保洁等服务，并积极探索建立志愿



服务时间储蓄回报制度，使志愿者在自身需要帮助时能够及

时得到其他志愿者的服务。积极鼓励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工

青妇等社会团体、中小学校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居家养

老中心、站点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活动。

五、建立了一套制度，解决如何管的问题。规范居家养

老中心、站点的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一套日常活动的管理

制度。重点建立了站点内部安全管理，孝老食堂的卫生保洁、

食品安全、就餐预约、菜单公示，财务管理制度等。经费、

物资账目定期公布，当月伙食、活动经费及时核算，接受“中

心、站点”老人和社会有关方面监督。

今后，我局将进一步争取完善我县养老工作相关政策，

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补助标准，加强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政策宣传，争取社会更多的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建设，

努力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能力，切实提升全县老年人生活质量。

附: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宁都县民政局

2023 年 9 月 13 日

抄送: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县政府督查室。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主办单位(盖章): 答复时间:2023 年 月 日

代表姓名 所在代表团

工作单位 职务

意见建议标题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序号 项目
评价格次（选一项打“√”）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 答复件的文本格式

2 办理沟通情况

3 办理答复时间

4 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

办理工作的总体表现

其它意见建议

回复时间 代表签名

注:1.此表一式三份,代表应在收到答复件之日起一个月内,分别向

主办单位、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和县政府督查室寄送该表;2.双

线以上由主办单位填写,双线以下由代表填写。


